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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第六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

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书 

 

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第六届董事会

2016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2016年7月1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，作为

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参加了本次会议。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

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公

司章程》和《公司独立董事制度》的有关规定，基于独立判断的

立场，我们就本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对《关于调整公司 2016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》发

表的独立意见： 

1、为进一步拓展在东部沿海城市及海外市场的业务，确保

2016年度各项业务的融资安排，公司相应调整对2016年度控股子

公司的担保额度，合理增加对东部沿海区域公司的担保额度，适

当减少对其他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。该担保额度调整符合公司

业务发展要求，公司董事会所审议的担保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

的规定，表决程序合法、有效。 

2、根据公司、各控股子公司经营发展的状况，调整后的担

保额度有利于各方获得业务发展所需的资金支持，有利于各子公

司的良性发展，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。在评估相关子公司的赢利

能力和偿债能力后，被担保公司的经营情况稳定，资信状况良好,

担保风险可控，且被担保公司的其他股东按照出资比例提供了相

应的担保或者向本公司提供股权质押等担保措施，有利于公司担

保事项的公平性，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。 

3、湖南中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因承接原湖南中拓融资租

赁有限公司的信贷业务，而新增对其客户的消费信贷业务承担连带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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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的差额回购义务。该担保事项有利于保证湖南中拓汽车销售服

务有限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，有利于公司汽车信贷业务的良性发

展，便于公司未来汽车信贷与融资租赁两大板块业务拓展。目前，

湖南中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通过构建专业的融资、风控、法

务团队，前期对客户有规范的审核条件，中期有严格的过程管理，

后期有迅速反应的催收管理机制，采取有效风险控制的手段，降

低实际风险的发生，可以有效控制为客户提供担保的风险，因此，

担保风险总体可控，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，符合公司整体

利益。 

二、对《关于公司与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

签订<金融服务协议>的议案》发表的独立意见：  

1、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交投财

务”）具有合法有效的《金融许可证》、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，建立了

较为完整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，能较好地控制风险，交投财务严格按

银监会《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》规定经营，各项监管指标均符

合该办法规定要求，公司与交投财务之间开展存款金融服务业务的风

险可控。 

2、为有效防范、及时控制和化解公司在交投财务存款的风险，

维护资金安全，结合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的相关要求，公司制定了

《公司在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存款等金融业

务的应急风险处置预案》，该预案防范措施具体明确，可以有效防范、

及时控制和化解公司在交投财务的存款风险。 

3、本次交易有利于优化公司财务管理、增加融资渠道、提高公

司资金使用效率、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。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

司及中小股东利益，亦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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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本次交易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。董事会表决时，关联董事已

回避表决，表决程序合法。 

 

独立董事：陈三联、陈丹红、高凤龙 

 

 

二〇一六年七月十八日 

 




